广东科学中心市政道路改造及交流中心3区公共区域改造设计任务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东科学中心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兴建的大型科学活动场所，具有科普教育、科技成果展示、国际学术交流、休闲旅游四大功能；是广东省重要的公益性科普教育基地，科学技术、科技产品展示、推广、交易和学术交流的平台，科普旅游休闲的示范景点。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广东科学中心市政道路改造及交流中心3区公共区域改造设计。

2、建设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科普路168号。

3、项目规模 ：室外市政道路改造区域约5000平方米；交流中心3区公共区域改造约1500平方米。

4、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约350万元。

三、设计依据及设计标准：

1、 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思路和设计导则。
2、符合建设部《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的有关要求。
3、其他现行的国家、广东省地方规定和建设单位要求。

四、设计内容：

1、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方案设计至施工图设计需并满足建设单位其他要求。
2、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编制工程概算、现场指导与监督、设计变更、编制竣工图和其他配合业主工作相关需求。

3、投标人应对项目所有内容进行报价，不允许只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报价，否则作为其投标无效处理。

五、设计要求：

1、资质要求：投标人必须具有有效期内的工程设计建筑装饰工程专项乙级或以上资质。
2、设计费总价包干，不以工程投资额和工程量的调整而调整。
3、项目规模：项目改造总投资约350万元。
4、应根据项目工期要求及设计任务建立项目组，从组织上保证投入的人力、物力能满足设计开展的需要，保证不同设计时段设计工作的连续性和外部条件接口衔接的连贯性。

5、在项目设计及施工期间，设计单位应根据建设方要求，根据项目需要派设计人员驻场服务，并配备相关驻场资料和办公设备（含电脑、施工图纸质和电子版、打印机、电话）到项目承建单位指定地点进行设计驻场和现场设计配合，按照工程建设进度及时解决技术和设计问题。

6、在设计阶段和工程建设阶段，由项目负责人带领主要设计人，按照项目承建单位指定地点参加本项目的设计周例会和项目各阶段技术性评审会、研讨会。
7、设计工期：中标人应在设计合同签订后20工作日内完成初步设计，初步设计审查批准后30工作日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及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审查发现问题后5工作日内完成补充、修改。

七、投标设计文件编制要求：

报价时需出具的资料：①营业执照；②设计资质证书复印件；③初步设计概念/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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